國立中央大學法文所外修申請書


國立中央大學法文所＿＿學年入學學生外修申請書
說明：

研究所畢業應修總學分數最低為二十七學分，含必修「論文方法」3學分；不含碩士論文。
修課說明：
1. 研究生得根據其專業領域需要，以所際、校際或國際選課方式至本系正式認可，或經過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（尚未選定指導教授者，須經導師同意）之國內外學術單位修習碩士班或等同法國大學第二階段相關課程。外修課程學分若欲計入畢業學分，應以九學分為上限。
2. 有意外修且學分計入畢業學分者，應於前一學期期末考結束前兩星期提出審核申請。
□首度□二度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系主任
意　見
	
	課委會
意　見
	

	指導老師
意　見
	

	學生姓名
（附法文）
	
	年級
	
	學號
	

	外修選課

規劃內容
	1. 請以條列方式（1.2.3.+a.b.c.）扼要說明以下各點，並依Word標準格式輸入（標楷字形，字體大小12點，單行間距），總長度以兩頁為限。

2. 預定選修校系、專業課程課名、學分數（總計最多9學分）及其與研究方向、論文主題之關連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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